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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招生简章 热忱欢迎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报考我校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一、培养目标 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是

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为立法、司法、

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部门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

理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

人才。 二、项目特色 ● 华南地区最好的教学设施、图书设备

与学习环境 ● 精选的优秀师资队伍，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

授 ● 理工科背景，注重实践的教学理念 ● 国际化的教学资

源，强大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 国内一流的名师讲座与学术

论坛，开拓学生学术视野 ● 众多的校友，广博的人脉资源 三

、报名条件 2005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

上毕业并取得学历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法院、检察院

、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干部以及

有关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 四、报名方法 报名方法采取

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即报考者在规定的网报

时间内，通过互联网登录指定网站，按要求填写、提交报名

信息；然后在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内，到指定现场照相、确

认报名信息等。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2008年7月1日至15日

。 报考我校的考生请在7月1日至15日登陆广东省学位办网

站(xwb.gdhed.edu.cn)按要求填写、提交考生基本信息。 第二

阶段：现场报名，2008年7月18日至21日。 成功完成网上报名

的考生还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广东省学位办指定的现



场报名点进行缴费、照相、网上报名信息确认等。 (具体报名

地点及相关注意事项将于6月下旬在我校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

公室主页www.scut.edu.cn/zyxw/公布) 报名注意事项 (1)报考者

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前，须认真阅读报名条件，确定自己符

合报考资格。 (2)考生务必牢记网报编号。 (3)图像采集前查

验考生有效身份证件。 (4)报考费一经缴纳一律不办理退费手

续。 (5)报考者应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逾

期不予办理。只进行网上报名未到指定现场报名点办理照相

等相关手续的，本次报名无效。 (6)报名信息一经签字确认，

不得更改，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7)现场报名手

续必须由考生本人到场办理，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8)考生可

在招生单位所在地报名考试，也可在考生工作单位所在地指

定地点报名考试。 五、资格审查 我校现场报名时不进行资格

审查，资格审查在复试前进行，法学院初审，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复查。 审查材料： 1.现场报名打印的资格审查表，

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下同)在电子照

片上加盖公章，对资格审查表中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并填写

推荐意见。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持经本单位同意

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 2.

考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原

件及复印件一份)。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须经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提交认证报告。 不符合

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取消报考资格，责任由考

生自负。 六、考试方式及科目 入学考试为初试、复试两个阶

段。 (一)初试 1、初试时间：2008年10月25日、26日(具体时间

和地点详见准考证)。 2、考试科目：英语、专业综合考试(含



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考试

大纲：考生可向出版社或在当地书店购买《在职攻读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考

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版)。 (二)复试 1、复试

时间：暂定12月份(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复试内容：只有

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才能参加复试。复试包括政治理论考试

和面试，重在考核考生综合素质和培养潜力，由华南理工大

学法学院具体组织。 详情请于12月初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

专业学位办主页发布的信息。 七、录取原则 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的录取工作由我校自行组织，录取分数线由我校自行划定

。我校根据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复试)择优录取。 2008年我

校计划招收50人。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

当年录取限额的20%。 八、培养方式 1、采取进校不离岗的学

习方式，采用周末班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授课，学习年限3

年。 2、学习期间不转户口、人事关系等，工资、福利待遇

、医疗费用等均由考生所在单位承担。 3、学费：每年1.2万

元/生，三年合计3.6万元/生。 九、学位授予 学习期满、修满

培养方案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

论文后，符合其他有关要求，并经过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议通过者，可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由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的硕士学位证书。 十、咨询和联系方

式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 地 址：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 邮编：510640 电 话：(020)87111481 传真

：(020)22236499 网址： www.scut.edu.cn/zyxw/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 电话：(020)39380318 31953176 联系人：黄老师 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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